
CMYK

    傳真：03-8577677          廣告專線：03-8561858          新聞投訴E-mail:east.news@msa.hinet.net          編輯／傅永平

2
99年

度 第 5 期

發行人：花蓮縣議會議長　楊文值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23號　總機：(03)8226111-5(5線)　中華民國101年7月1日　編印：東方報（花蓮市富吉路99號）

議副 長

的話

賴進坤

蔡啟塔

呂必賢

花蓮郵局新聞紙登記證 花蓮聞字第030號

林春生游美雲

施慧萍 楊德金

龔文俊

蕭文龍

莊枝財 張正治劉曉玫 陳英妹

李秋旺魏嘉賢陳長明徐雪玉

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社會大眾理應有尊重生

命的觀念，喝酒開車

不僅危害自己安全，也危

害他人生命，警政署日前

通令全國執行取締酒駕大

執法，這麼好的政策，應

長期並持續性的執行；現

在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

罪者，加重刑責和罰鍰，

最高可處兩年以下徒刑，

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酒駕致人重傷，最

高可處五年以下徒刑；致人於死，最高可處七年以

下徒刑，為有效改善交通亂象，我贊成修改法條，

引用更嚴格的法律來制裁那些酒駕肇事者，以達到

警惕的作用，降低其累犯的機率。

取締酒駕實有其必要性

，尤其是最近所發生

酒駕肇事的主角，年齡層有

明顯的下降，學校教育有加

強的空間，家長對於兒女的

行為也須負起一些責任，警

方的取締行為，希望著重在

主要道路，鄉間農路希望能

還給農民作息的空間。

　酒駕造成家庭不幸的事件

時有所聞，對於警方加強酒駕的取締作業，希望能

將重點放在主要道路及易肇事路段，罰則也可加重

，尤其是對於酒駕肇事者的罰則，但對於鄉間農路

的取締，希望能顧慮一般農民的生活習俗，盡量避

免在農路上取締，以免被鄉下民眾認為是擾民。

應長期並持續取締酒駕

盡量避免在農路上取締

最近我剛到日本考察，

日本對於酒駕的裁

罰很嚴格，除了酒駕者之

外，同車者也要被連坐裁

罰百分之五十，我覺得這

種做法很好，台灣要徹底

改掉酒駕的惡習，就應該

學日本這種「治亂世用重

典」的做法；否則在台灣

罰責太輕，用錢就可以擺

平、解決酒駕造成的無限傷害，根本就難以有效解

決層出不窮的酒駕肇事問題。至於花蓮原住民本來

就是「喝酒的民族」，在還沒有車輛之前，原住民

就已經開始喝酒了，這是一種「文化」，不是「陋

習」，在這方面則應該以「勸導」代替「處罰」。

應以勸導代替處罰原民

政府全面取締酒駕的行

動非常好，有太多血

淋淋的悲劇，都是因為酒

駕而引起。酒駕者逞個人

一時之快，卻造成無辜者

重大傷害和畢生難以抹滅

的悲痛，而且經常一幕幕

上演、層出不窮。

  我贊成政府採取嚴峻手

段來嚴懲酒駕，尤其是惡

性重大酒駕。不過政府也應該持續大力宣導酒駕

的禍害與罰責，最好能夠防範於未然。偏遠花蓮

南區有許多原住民部落，「喝酒」是他們的文化

特質，宜多勸導、少取締，以免遭致民怨。

大力宣導可防範於未然

取締酒駕，個人相當認

同也贊成此一做法，

但因應風土民情，參加喜

慶宴會難免需舉杯致意，

小喝幾杯，這類民眾在未

過量的情形下被取締、受

罰，相當不合情理，也讓

民眾無法接受，通常酒駕

肇事的時間多數發生在深

夜或是凌晨時分，若取締

時間自晚間十點展開，讓參加宴會者先行回家，

接著對連喝數番的貪杯者開罰，較能減少民怨。

　宴會通常在九點，最晚九點半結束，在這個時

間點「抓酒駕」實有違常理，因此，取締酒駕應

在晚間十點過後。

應晚間十點過後再取締

花蓮縣配合全國同步取

締酒後駕車大執法，

警察人員在六月初展開為

期兩個月的加強取締酒駕

專案勤務，加強攔檢稽

查。我支持取締酒駕違規

行為，不過也希望警方不

要藉此矯枉過正，造成人

民困擾。

　花蓮才剛進入七、八月

的觀光旺季，原住民豐年祭與觀光系列活動也將

密集展開，而在歡樂氣氛之下的餐敘活動，鄉親

們若有喝酒千萬不要開車上路，酒後駕車的行為

不但會造成不良示範及影響，更有可能醉後逞強

酒駕，釀成家破人亡的悲劇。

不要矯枉過正造成困擾

對於警方酒駕大執法的

行動，我全力贊同與

支持，因為應加強灌輸民

眾守法的觀念及養成對社

會負責任的概念。

　對此，我認為有三個面

向需要政府與民眾攜手合

作，第一個面向是喝酒不

開車是個責任，也是個習

慣，因此，任何人當面臨

應酬而必須喝酒時，一定要告訴自己酒後不開

車，因為這是個「責任」；第二個面向則是要強

調開車不喝酒是對用路人的保障，因為這也是保

障喝酒的自己；第三個面向是針對中小學加強喝

酒不開車的教育，進而強化家長的守法觀念。

政府與民眾須攜手合作

取締酒醉駕車是中央

的法規，也應該要

執行。但是警察在執行的

時候態度一定要正確，標

準也要相同，不能對甲是

一套，對乙又是另一套。

原住民有喝酒文化，也不

能要求他們不要喝酒，但

如果他們喝酒開車上了省

道，我認為這是不能接受

的，因為已經有可能危害別人，所以上了省道我

認為一定要取締。但是如果在部落裡的巷道，比

較不會妨害別人，我認為警方在執法時，盡量能

以勸導為主，這是在不會妨害到別人的前提下，

我想警方盡量能勸導原住民不要喝酒開車。

部落巷道應以勸導為主

當然贊成酒駕大執法，

才能遏止酒駕所造成

的悲劇，現在酒駕肇事的

案子層出不窮，而且情況

都令人痛心，造成不少家

庭破碎，酒駕早已不僅是

個人行為，如果喝了酒就

該搭計程車，為了自己和

別人的安全，我認為悲劇

應可避免。

　遏止酒駕，除了警察天天站崗，也能從餐廳、

飯店業者下手，大家共同來推動「喝酒不開車」

安全觀念，在大都會還能找指定駕駛、代理司機

等替喝了酒的人開車，現在工作不好找，有駕照

的人就能擔任這項工作，也能避免酒駕問題。

推動指定駕駛代理司機

政府加強取締酒駕，大

家都會舉雙手贊成。

　親友團聚時大家難免多

喝一杯，大家應該自律，

選擇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不僅不會有酒駕問題發

生，也避免自己開車發生

意外，聚餐時的交通問題

如果在第一時間就安排

好，就可避免酒駕。

　政府也應該從小加強生命教育課程，從小學生

就開始教導大家要尊重生命，一個小時候懂得尊

重生命的孩子，相信他長大之後也會更加珍惜自

己與別人，酒駕問題除了重罰之外，也要加強生

命教育課程，從小就教導孩子正確的觀念。

從小教導孩子正確觀念

酒駕大執法本就該這麼

做！喝酒的人不能

因一時歡樂，造成他人傷

亡，因為影響的是人的一

輩子甚至好幾個家庭。

　至於酒駕刑責，其造成

的損傷與刑責不能差距太

大，前陣子就發生酒駕造

成傷亡判得太輕案例，導

致的後果會很大，如果幾

萬元就交保，社會觀感不好，對受害者更是不公

平，過去她的服務案件中，就曾遇過一個單親媽

媽與就讀高中的孩子相依為命，但孩子卻被酒駕

者撞到半身不遂，單親媽媽未來的依靠沒了，還

要照顧孩子一輩子，這樣的傷痛誰來負責？

造成傷亡不能判得太輕

取締酒駕本來就是維護

多數用路人安全的

做法，近來國內發生多起

酒後駕車肇事，造成多人

死、傷案件，引起社會輿

論及民眾高度重視，已形

成一股全民反酒駕氛圍，

民眾普遍希望政府強化酒

駕取締。

　全國大執行勢必增加警

察同仁的工作壓力，但仍應傾全力執行，以保障

人民的生命安全，也期盼民眾一起共同配合，絕

不樂見有任何鄉親因為酒駕發生意外，且危害到

他人的性命安全，民眾只要在喝酒後想想家人的

擔心和他人家庭的幸福，平安是唯一回家的路。

警方應該全力執行取締

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死、

傷，已引起社會輿

論及民眾高度重視，並形

成一股全民反酒駕氛圍。

政府為展現警察強力執法

決心，杜絕駕駛人僥倖心

態，特別規劃全國取締酒

駕大執法，對酒後駕車有

明顯的嚇阻作用。

　原住民因祭典活動和飲

酒脫離不了關係，如果無法避免喝酒，以個人的

經驗會找助理開車，一場車禍已不是肇事者個人

的事，或許會牽扯到數個家庭，喝酒造成的災禍

將是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在道德勸說下已無法

喚醒人心，個人強烈支持取締酒駕大執法。

強烈支持取締酒駕執法

酒後駕車反映對自己及

對別人生命的不尊

重，這其實也是人格修為

問題。

　我雖然贊成酒駕事件要

採取「嚴查重罰」，但也

希望警方要加強宣導，讓

大家知道酒駕罰則的提

高，否則民眾無感，一旦

發生事情才知道嚴重性，

屆時罰金繳不出來，一家經濟來源又斷絕，衍生

另外的家庭以及社會問題，也不是我所樂見。

　酒駕應該加強取締、加重罰責，但是警方也要

有技巧與方法，對於原住民部落更應該加強宣導

酒駕嚴重性，從都市到部落同步宣導杜絕酒駕。

都市與部落要同步宣導

酒駕可能傷害自己也傷

害別人，我認為不只

要「嚴查重罰」，更希望

推動「代客駕車」、「指

定駕駛」政策，減少酒駕

情事。

　據我了解，在美、日、

新加坡，甚至韓國，政府

對酒後駕車的罰則非常嚴

厲，罰款、吊照之外，還

要坐監牢，重大肇事者還要終身吊銷駕照，重罰

是這些國家能減少酒駕的重要因素。

　韓國也有專門經營「代客駕駛」的公司，解決

酒駕問題，又能創造就業機會。台灣應該要痛定

思痛，透過政府政策來推動「酒後代駕」政策。

應該推動酒後代駕政策

酒駕造成不幸事件，屢

見不鮮，釀成家破人

亡也時有所聞，引起官方

及民代關切，在立法院要

求修法，加重取締罰則。

　地方政府為此也雷厲風

行的要求警方加強重要道

路的酒駕取締作業，最近

更是「每天」執行酒駕取

締工作，目的就是要避免

酒駕所釀成的不幸事件再度發生。

　花蓮地區因地形狹長，缺乏娛樂場所，加上民眾

生活方式的不同，下班或下工，小酌已成為鄉間民

眾生活的一部分，希望警方在加強取締酒駕時能將

此一問題納入考量，加強勸導。

希望警方能夠加強勸導

酒後開車害人害己，依據警方資料

顯示，酗酒開車所造成的不幸事

件已引起社會的關切，尤其對於酒駕造成的家庭悲劇更成為

眾人所指，嚴格取締酒駕已成為警方刻不容緩的重點工作。

　十次車禍九次快雖然還是發生重大車禍事故的重要原因之

一，但是酒後肇事所產生的家庭悲劇已凌駕其上，引起民眾

及主管單位的重視，要避免酒駕事件的發生，所以酒駕取締

大執法對社會治安是正面的。

　至於參加婚宴或朋友餐敘酒後，大可搭乘計程車或大眾交

通工具，更可一車一人不喝酒，負責接送返家，如此一來，

也不會破壞雅興，更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紊亂及家庭悲劇。

　如果認為同行共樂其中有人不喝酒會傷雅興，鄉親也可以

搭計程車代步，如此一來不僅可避免酒駕遭到取締、酒後開

車造成不幸事件發生，更可讓經濟蕭條的計程車業復甦，這

樣對社會才不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為避免因酒後開車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家庭悲劇，警方執

行酒駕取締大執法，目前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各大街小巷，

不論時間隨時都會有警方人員機動性的設置「臨檢區」，針

對酒駕做最嚴厲的取締，呼籲鄉親為了自己及他人的安全，

一定要做到「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原則。

鄉親要重視自己及他人安全


